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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制发了

《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一、为什么要出台《公告》？

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后，为尽可

能使大多数纳税人在预扣预缴环

节就精准预缴税款、提前享受改革

红利，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对居民

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采取累计预扣

法来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这样

大部分仅有一处工资薪金所得的

纳税人预缴税款与全年应纳税款

一致，次年就不用再进行汇算清

缴，办税负担得以有效减轻。从新

税制实施首年情况看，这一预扣预

缴制度安排发挥了积极有效作用，

相当部分纳税人预缴阶段即充分

享受改革红利并且不用办理汇算

清缴。但也发现，有部分固定从一

处取薪且年收入低于 6 万元的纳

税人，虽然全年算账不用缴税，但

因其各月间收入波动较大或者前

高后低等原因，年中无法判断全年

所得情况而某一个或几个月份被

预扣预缴了税款，年度终了后仍需

申请退税。

对此，考虑到新税制实施已有

一个完整的纳税周期，纳税人也有

了执行新税制后的全年收入纳税

数据，对该部分工作稳定且年收入

低于6万元的群体，在享受原税改

红利基础上，可对其税款预扣预缴

方法进行优化，进一步减轻其办税

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

定，统筹考虑纳税人预扣预缴阶段

税收负担和财政收入稳定性，出台

了《公告》，这也有助于更好地支持

稳就业、保就业、促消费，助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

二、《公告》优化了哪些纳税人

的预扣预缴方法？

《公告》主要优化了两类纳税

人的预扣预缴方法：

一是上一完整纳税年度各月

均在同一单位扣缴申报了工资薪

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且全年工资薪

金收入不超过 6 万元的居民个

人。具体来说需同时满足三个条

件：（1）上一纳税年度1-12月均在

同一单位任职且预扣预缴申报了

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2）上

一纳税年度1-12月的累计工资薪

金收入（包括全年一次性奖金等各

类工资薪金所得，且不扣减任何费

用及免税收入）不超过6万元；（3）

本纳税年度自1月起，仍在该单位

任职受雇并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二是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

缴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居

民个人，如保险营销员和证券经纪

人。同样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

件：（1）上一纳税年度1-12月均在

同一单位取酬且按照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申报了劳务报酬所得个

人所得税；（2）上一纳税年度1-12

月的累计劳务报酬（不扣减任何费

用及免税收入）不超过6万元；（3）

本纳税年度自1月起，仍在该单位

取得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税

款的劳务报酬所得。

【例】小李2020年至2021年都

是A单位员工。A单位2020年1-

12月每月均为小李办理了全员全

额扣缴明细申报，假设小李 2020

年工薪收入合计54000元，则小李

2021年可适用本公告。

【例】小赵2020年3-12月在B

单位工作且全年工薪收入 54000

元。假设小赵2021年还在B单位

工作，但因其上年并非都在 B 单

位，则不适用本公告。

三、优化后的预扣预缴方法是

什么？

对符合《公告》规定的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本纳税年

度个人所得税时，累计减除费用自

1月份起直接按照全年6万元计算

扣除。即，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

过6万元的月份，不用预扣预缴个

人所得税；在其累计收入超过6万

元的当月及年内后续月份，再预扣

预缴个人所得税。同时，依据税法

规定，扣缴义务人仍应按税法规定

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例】小 张 为 A 单 位 员 工 ，

2020 年 1-12 月在 A 单位取得工

资薪金50000元，单位为其办理了

2020 年 1-12 月的工资薪金所得

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明细申报。

2021 年 ，A 单 位 1 月 给 其 发 放

10000 元工资，2-12 月每月发放

4000 元工资。在不考虑“三险一

金”等各项扣除情况下，按照原预

扣预缴方法，小张 1 月需预缴个

税（10000-5000）×3%=150 元，其

他月份无需预缴个税；全年算账，

因其年收入不足 6 万元，故通过

汇算清缴可退税 150 元。采用本

公告规定的新预扣预缴方法后，

小张自 1 月份起即可直接扣除全

年累计减除费用 6 万元而无需预

缴税款，年度终了也就不用办理汇

算清缴。

【例】小周为A单位员工，2020

年1-12月在A单位取得工资薪金

50000元，单位为其办理了2020年

1-12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

税全员全额明细申报。2021年，A

单位每月给其发放工资 8000 元、

个人按国家标准缴付“三险一金”

2000元。在不考虑其他扣除情况

下，按照原预扣预缴方法，小周每

月需预缴个税30元。采用本公告

规定的新预扣预缴方法后，1-7月

份，小周因其累计收入（8000×7个

月=56000元）不足6万元而无需缴

税；从 8 月份起，小张累计收入超

过6万元，每月需要预扣预缴的税

款计算如下：

8 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

8-2000×8-60000）×3%-0=0元

9 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

9-2000×9-60000）×3%-0=0元

10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

10-2000×10-60000）×3%-0=0

元

11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11-

2000×11-60000）×3%-0=180元

12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

12-2000×12-60000）×3%-180=

180元

需要说明的是，对符合本《公

告》条件的纳税人，如扣缴义务人

预计本年度发放给其的收入将超

过6万元，纳税人需要纳税记录或

者本人有多处所得合并后全年收

入预计超过6万元等原因，扣缴义

务人与纳税人可在当年 1 月份税

款扣缴申报前经双方确认后，按照

原预扣预缴方法计算并预缴个人

所得税。

【例】上例中，假设A单位预计

2021 年 为 小 周 全 年 发 放 工 资

96000 元，可在 2021 年 1 月工资发

放前和小周确认后，按照原预扣预

缴方法每月扣缴申报30元税款。

四、《公告》出台后，扣缴义务

人该如何操作？

采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

客户端和自然人电子税务局WEB

端扣缴功能申报的，扣缴义务人在

计算并预扣本年度 1 月份个人所

得税时，系统会根据上一年度扣缴

申报情况，自动汇总并提示可能符

合条件的员工名单，扣缴义务人根

据实际情况核对、确认后，即可按

本《公告》规定的方法预扣预缴个

人所得税。采用纸质申报的，扣缴

义务人则需根据上一年度扣缴申

报情况，判断符合《公告》规定的纳

税人，再按本公告执行，并需从当

年 1 月份税款扣缴申报起，在《个

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相应纳税人

的备注栏填写“上年各月均有申报

且全年收入不超过6万元”。

五、《公告》实施时间是什么？

《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通讯员 杨方彬 胡怡沁 钟佳蕾

近日，我县获评省 5A 级景区

城，成为全省唯一一个同时拥有5A

级景区城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两大“旅游金字招牌”的县（市、

区），实现了景城合一、文旅融合的

美丽升级。在这股“文旅热”的背

后，离不开县税务部门的添柴加

薪，为助力新昌打造“浙东唐诗名

城”贡献了重要的税务力量。

暖风拂遍民宿，打造天姥诗居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高端精品游路线成了越来越多

人的最佳选择。如何能将游客从

“引得来”的“一日游”转向“留得

住”的“深度游”，这其中离不开民

宿的作用。在我县聚合各方力量

深入挖掘“浙东唐诗之路”的背景

之下，一大批以“诗意栖居”为定位

的精品民宿应运而生。然而，打造

高品质、高服务的居住环境必然离

不开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与后续

长期的维护运营。尤其是疫情期

间，旅游行业更是首当其冲遭遇“寒

冬”，经营面临巨大挑战。在此背景

下，县税务局雪中送炭，通过集中座

谈辅导、征纳沟通平台个性化推送

政策、实地走访问需解难等方式，宣

传“非接触式”办税，“点对点”精准

输送税务“暖气”，为我县民宿行业

送去了一碗碗“暖冬姜汤”。

民宿“初见云岚”的经营者梁

利鹏说：“税务部门出台的如发票

电子化改革等优化营商环境的举

措，让我们许多民宿老板感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也坚定了我们

做强做精的信心。”

暖景融入两地，寻觅天姥诗境

位于穿岩十九峰景区内的狐

巴巴星球乐园，是浙江省2020年重

大文旅集中开工项目之一，是我县

首个集户外运动、旅游休闲、亲子

度假和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多维度

生态旅游综合项目，也是文旅项目

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样板。项目投

入运营后预计年均接待游客 20 万

人次，预期经营收入 5000 万元，将

为我县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由于该项目的总部御庭酒店

集团管理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导致

部分的地方政策法规略有差异，日

常的业务往来也有所不便。县税

务局充分发挥数字中心的作用，运

用远程视频交互功能，集咨询、辅

导、操作于一体，为其提供了实时

视频回访磋商、远程办税协助、涉

税咨询等服务，着力提升了企业办

税员自主办税的能力，架起了两地

之间的“连心桥”。

“有了数字中心的可视化办

税辅导，既节省了来回跑的时间

和成本，也使总部与异地项目之

间的业务往来更顺畅了，为我们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新昌御庭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林伟

华在屏幕的另一端表示。从“面

对面”到“屏对屏”，县税务局真正

帮助企业实现了办税“零次跑”。

屏幕中连接两地的一帧帧暖景，

成为了打造“浙东唐诗之路”最生

动的写照。

暖意抚慰人心，拓宽天姥诗路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省 5A 级景

区城创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杭绍台高速公路是贯通我县西部

交通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已于2020

年底全线通车，彻底结束了我县西

南景区镇不通高速的历史，有效缓

解了景区交通压力，为我县实现全

域旅游的整体规划提供了重要的

交通保障。

“感谢新昌税务部门为我们提

供的优质服务，预约办税真的太方

便了！我们公司主要负责杭绍台

高速公路绍兴金华段建设，原先因

预缴税款需要两头反复跑，一次就

要耗时一天时间。”季先生表示，临

近年关，公司急着预缴税款后开

票，好完成工程结算给大伙儿发放

工资过新年，却因无当地账户预缴

税款十分麻烦。“现在只要登录浙

江省电子税务局，再告知工作人员

扣款账号，预约好扣款时间，足不

出户就完成了。为我们企业省时、

省力、省钱，再也不用辛苦跑了。”

通过此次预缴税款，季先生累积开

票金额达1277.49万元。

一项项税收便民服务措施抚

慰人心，一条条延伸的交通要道连

接起璀璨的悠悠文化，不断更新着

天姥诗路上的烂漫风光。

为进一步支持稳就业、保就

业、促消费，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现就

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个人

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对上一完整纳税年度内

每月均在同一单位预扣预缴工

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且全年

工资、薪金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居

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

本年度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

税时，累计减除费用自1月份起直

接按照全年6万元计算扣除。即，

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 6 万元

的月份，暂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

税；在其累计收入超过6万元的当

月及年内后续月份，再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

扣缴义务人应当按规定办理

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并在《个人所

得税扣缴申报表》相应纳税人的

备注栏注明“上年各月均有申报

且全年收入不超过6万元”字样。

二、对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

预缴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

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比照上述

规定执行。

本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0年12月4日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

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9号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
缴方法的公告》的解读

税务助燃 天姥山下“文旅热”


